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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展肉品國際市場面面觀(以美加為例)

1.我國食品安全等效性評估（食藥署）

2.肉品檢查作業（防檢署）

3.經濟動物運輸及人道屠宰（動物福利司）

4.動物防疫檢疫措施（防檢署）

5.現場查核注意事項（防檢署及相關機關單位）

6.發證作業實務（食藥署及防檢署4分署）

7.雙邊諮商及市場進入推動事宜（風險溝通）



輸入國查核重點(以美加為例) 

1. 主管機關及權責：食品安全、動物防疫檢疫及肉品檢查等。

2. 法規：食品安全、消費者保護、工廠登記管理、查核、標示、
人道屠宰等。

3. 官方之衛生管理 (工廠及實驗室、檢查員)。

4.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(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
Point, HACCP) 。

5. 化學殘留物檢測計畫(臺灣屠宰場所生產供做原料肉之申請案)

6. 微生物檢測計畫 (產品及製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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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防疫檢疫措施

國際規範

機關間合作，落實防檢署職責

動物防疫檢疫等技術性工作事項

成果及挑戰



世界動物衛生組織(WOAH)
• 動物傳染病非疫區及疫區

• 動物傳染病具感受性之動物及其產品

• 來自非疫區或疫區之指定設施

• 評估輸出國肉類屠宰衛生及食品安全管理體系(書面審查
及實地查核)

• 動物屠宰及動物產品分切、包裝、儲存及運送過程

• 輸出國動物檢疫機關簽發符合輸入國要求之動物檢疫證
明書



7

確保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出入之貿易安全

策略主軸

動物防疫檢疫相關法
規及措施

書面審查及臨場檢疫 拓展國際市場



機關間合作 (以加拿大為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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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 食藥署之組織架構圖 圖 2 防檢署之組織架構圖併列地方防疫機關(LADIA)



防檢署組織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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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相關法規
命令

 輸出入動物檢疫及走私銷毀處理

 拓展動物產品輸出之國際市場

 日本、新加坡、澳門、香港、
菲律賓

 申請案進行中：馬來西亞、
越南、美國、加拿大

動物檢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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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傳染病

防治條例

動物傳染病

防治條例施

行細則

輸入應施檢疫

物檢疫準則

法規

11



輸入動物及動物產品之邊境檢疫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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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據WOAH等國際規範採取相關風險評估作業

訂定邊境檢疫措施

• 臨場檢疫，活動物涉及隔離檢疫及採樣送實驗室

檢測
• 動物產品臨場檢疫

邊境檢疫



邊境實務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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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行李檢查

貨櫃及快遞檢疫
活
動
物
隔
離



輸出檢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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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監督管理機制、HACCP及衛生作業

• 書面審查及實地查核

產品生產流程

• 產品應檢查項目及證明事項

• 與輸入國諮商，獲准輸出品項、議定證明書

符合輸入國要求

• 依輸入國要求核發證明書

機關間合作



輸出發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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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填報申請書

• 相關文件

• 檢驗報告

• 無動物傳染病

• 生產設施之監

測結果

• 付費
輸出人

• 文件審查

• 輸出前檢疫

官方獸醫師

•合格: 核發輸出證

明書

•不合格:  通知申

請人改善

判定



追蹤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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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發證系統



 防範動物傳染病發生，取得國際認定
為非疫區

 動物傳染病爆發時之有效管控措施

 動物用藥管理

 動物傳染病檢診及技術研發

 教育訓練(獸醫師)

 公眾宣導以提高警覺意識

 參與WOAH辦理之國際會議

動物防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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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合法登記之工廠

 屠宰衛生檢查作業

 屠檢獸醫師

 官方定期監督管理工廠相關軟硬體設施

 官方監督屠檢獸醫師及管理措施之紀錄
及落實情形

肉品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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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管制措施之突破及挑戰

• 我國於109年取得WOAH認可為口蹄疫非疫區，如今成
功拓展生鮮豬肉輸銷澳門、新加坡、菲律賓，另加工豬
肉已可輸出至日本、新加坡、澳門、香港、菲律賓。

• 除口蹄疫外，非洲豬瘟、豬瘟及豬水疱病等亦為輸入國
關切疾病，需持續確保我國於該等疾病之清淨狀態。

• 官方管理體系之等效性評估作業。

• 面臨輸入國要求、申請標的、逐場查核、機關間合作、
有效通知管道、執法強度、經費有限等挑戰。



總結
1. 拓展我國豬肉之國際市場，需持續維繫口蹄疫、非洲豬瘟、

豬瘟等疾病之清淨狀態。

2. 我國取得前述疾病之清淨狀態後，對已成功輸銷之業者仍
需進行年度檢查作業，政府對有意參與者需給予必要協助。

3. 我國目前輸出豬肉產品之國家，係採逐廠認證方式，若能
取得與輸入國採用系統性認可之等效性評估官方管理體系，
應可大幅減少雙邊之行政作業及費用。

4. 我國主管機關與輸入國單一機關主政，有執行作業之落差，
耗費行政作業時程。

5. 提升國民對防範疫病發生之意識，持續加強宣導教育。



以上報告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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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book Instagram LINE

請加好友並追蹤


